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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大学关于 2024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

申请学士学位考试报名的通知

根据《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

实施办法》（陕教规范〔2020〕7 号）和《西北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

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》（西大教〔2021〕15 号）文件的要求，高

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者须进行学业水平测试，学业水

平考试科目为：一门学位外语、三门业务课。考试命题参照我校同专业全

日制本科教学大纲要求进行。现将申请学士学位学业水平考试安排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获得学位证书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遵守社会主义法制

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恪守学术道德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；

（二）取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证书；

（三）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（函授、业余学习形式）申请学士学位，其

平时课程考试考核平均成绩不低于 70 分（按百分制计）且重修课程数不

高于总课程数的 30%。报名结束后，经学院复查，如有不符合报名条件的将

取消考生资格。

（四）报考学位专业课的考生毕业论文成绩为良好（80 分）以上，查重

不得高于 15%（维普查重），如获得学位证书发现查重高于 15%将取消授予

学士学位资格。报名结束后，经学院复查，如有不符合报名条件的将取消

考生学位报名资格。

（五）通过我校组织的学业水平测试。(一门外国语、三门业务课)。

二、报名对象

成人高等教育 2023 级专升本在籍学生（只能报考学位外语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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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2023 级专升本在籍生按《附件 2：报名登记表》汇总学生信息于 2023

年 10 月 26 日 17:00 前发给我。

已参加我校成人学士学位外语考试且成绩合格的成人本科生，成绩永

久有效，不需参加我校组织的学士学位外语考试。

三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授予学士学位：

1、在修业年限内有考试作弊行为者；

2、在学业水平测试中有考试作弊行为者；

3、收到学校留校察看处分且在申请学士学位时处分仍未解除者；

4、因其他原因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不应授予学士学位者。

四、考试语种

学位外语：非英语专业为英语，英语专业为日语。成人学位外语考试

不与 CET 考试和 PETS 考试挂钩。

五、报名时间

2023 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。

六、学位外语缴费：

报名数据核查无误后将学位外语缴费名单公布各函授站，各函授站再

通知考生进行西北大学财务资产部线上缴费（学位外语报名费 65 元，三门

业务课不缴费）。

缴费时间需等学院确定好另行通知！

七、考试时间：

2024 年 4 月（以最终公布为准）

八、考试形式：

笔试和机试（以最终公布为准）

九、考试地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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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准考证通知的地点为准

十、准考证发放时间及地点：

2024 年 4 月（以最终公布为准）

西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2023 年 10 月 18 日


